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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者
戴
淑
芳
／
台
北
報
導

　

桃
園
機
場
本
土
群
聚
疫
情
持
續
延
燒

�
個
案
數
已
逾
一
百
二
十
人
�
中
央
流

行
疫
情
指
揮
中
心
表
示
�
經
基
因
定
序

追
查
�
桃
機
目
前
已
衍
生
有
六
條
傳
染

鏈
�
其
中
以
西
堤
餐
廳
延
伸
出
的
傳
染

鏈
最
大
�

　

指
揮
中
心
醫
療
應
變
組
副
組
長
羅
一

鈞
表
示
�
目
前
根
據
基
因
定
序
追
查
分

析
�
從
機
場
延
伸
出
來
的
傳
染
鏈
共
有

六
條
�
第
一
條
包
含
：
桃
機
清
潔
人
員

�
保
全
與
歌
友
會
�
到
手
推
車
�
居
服

員
�
進
而
發
展
到
聯
邦
銀
行
�
西
堤
餐

廳
群
聚
案
�
均
是
感
染
相
同
的Omicron

�
至
今
相
關
衍
生
個
案
已
達
一
百
一
十

二
例
�
且
目
前
還
在
進
行
中
�

　

其
次
�
羅
一
鈞
表
示
�
桃
機
防
疫
計

程
車
司
機
案
一
七
二
四
０
的Omicron
病

毒
序
列
�
與
所
載
送
的
境
外
移
入
個
案

相
同
�
尚
無
外
擴
�

　

第
三
為
桃
機
檢
疫
人
員
案
一
七
九
二

八
�
因
輪
值
發
燒
篩
檢
站
及
入
境
旅
客

唾
液
篩
檢
區
�
基
定
序
感
染
的Omicron

病
毒
序
列
比
較
像
南
亞
�
東
南
亞
的
病

毒
株
�
也
與
其
他
桃
機
群
聚
不
同
�
預

計
週
四
會
有
完
整
定
序
結
果
�

　

第
四
條
傳
播
鏈
為
台
北
市
立
聯
合
醫

院
中
興
院
區
兩
名
專
責
病
房
護
理
師
及

一
名
護
師
男
友
確
診
�
分
析Omicron

病

毒
序
列
與
護
理
師
曾
照
顧
的
一
名
確
診

者
相
同
�
推
估
是
照
顧
患
者
過
程
由
於

某
種
原
因
不
慎
染
疫
�

　

第
五
是
北
市
聯
醫
仁
愛
院
區
專
責
病

房
護
理
師
及
其
男
友
�
其
中
�
護
理
師

的Omicron

序
列
與
境
外
移
入
確
診
個
案

相
符
�
也
與
其
他
本
土
病
例
不
同
�

　

至
於
第
六
條
傳
播
鏈
則
是
亞
東
醫
院

護
理
師
�
因
不
是
照
顧
確
診
病
人
也
確

診
�
並
傳
染
給
兒
子
�
從
病
毒
Ｓ
蛋
白

來
看
�
比
較
像
是
歐
美
進
來
的
病
毒
株

�
與
桃
機
相
關
個
案
及
其
他
護
理
師
個

案
不
同
�

　

此
外
�
非
歸
列
在
機
場
的
相
關
個
案

中
�
羅
一
鈞
表
示
�
基
隆
防
疫
計
程
車

司
機
載
過
境
外
歸
國
確
診
客
�
兩
人
定

序
一
樣
�
而
檢
疫
人
員
應
是
感
染
南
亞

�
東
南
亞
病
毒
株
�
需
進
一
步
比
對
�

　

另
桃
園
大
湳
市
場
的
工
作
人
員
�
因

陪
病
前
採
檢
確
診
�
Ｃ
ｔ
值
高
達
二
十

三
�
需
進
一
步
了
解
感
染
途
徑
�

︵
相
關
新
聞
刊
A2
︶

桃機６傳播鏈 西堤最大
感染相同的Omicron 在逾120例本土群聚中占了112例「還在進行中」 

　

記
者
戴
淑
芳
／
台
北
報
導

　

中
央
流
行
疫
情
指
揮
中
心
十
九
日
公
布
�

國
內
新
增
五
十
四
例
新
冠
肺
炎
確
定
病
例
�

分
別
為
十
例
本
土
個
案
與
四
十
四
例
境
外
移

入
�
本
土
個
案
仍
以
西
堤
餐
廳
群
聚
占
七
例

為
主
�
另
新
竹
增
一
例
�
亞
東
護
理
師
的
兒

子
也
確
診
外
�
再
新
增
一
例
陪
病
採
檢
陽
性

�
確
診
個
案
中
無
新
增
死
亡
�

　

指
揮
中
心
表
示
�
新
增
本
土
個
案
為
五
男

五
女
�
年
齡
介
於
未
滿
十
歲
至
六
十
多
歲
；

以
西
堤
餐
廳
群
聚
占
七
例
為
主
�
其
中
七
日

用
餐
的
一
家
七
口
又
增
加
一
名
長
者
確
診
�

目
前
已
累
積
六
人
染
疫
；
另
一
確
診
幼
童
也

傳
給
幼
兒
園
兩
名
同
學
�
其
中
一
名
同
學
的

父
母
與
姊
姊
也
確
診
�

　

新
竹
車
商
主
管
一
家
四
口
群
聚
�
也
再
傳

新
增
一
例
聚
餐
友
人
匡
列
採
檢
確
診
�
其
在

九
日
也
曾
與
聯
邦
銀
行
確
診
者
足
跡
重
疊
�

相
關
感
染
源
待
釐
清
�

　

此
外
�
亞
東
護
師
的
未
滿
十
歲
孩
子
也
確

定
染
疫
�
十
八
日
出
現
發
燒
�
咳
嗽
�
進
一

步
採
檢
確
診
�
Ct
值
二
十
；
惟
其
與
其
他
本

土Omicron

個
案
之
病
毒
序
列
均
不
同
�
可

排
除
與
本
土
群
聚
之
關
聯
性
�
境
外
移
入
個

案
序
列
相
近
者
主
要
來
自
歐
美
�
全
基
因
定

序
進
行
中
�

　

另
新
增
一
例
陪
病
採
檢
陽
性
�
為
大
湳
市

場
工
作
人
員
�
相
關
疫
調
還
在
進
行
中
�
初

步
研
判
與
西
堤
�
聯
邦
與
機
場
無
關
�

　

至
於
新
增
境
外
移
入
個
案
�
有
十
八
例
為

落
地
採
檢
�
二
十
六
例
為
居
家
檢
疫
�
仍
以

美
國
十
例
例
最
多
�

本土+10
大湳市場1人陪病 採陽

亞東護理師兒也染疫
藍
占
主
席
台
抗
議

朝野共識 臨會不處理地制法

　

記
者
陳
建
興
�
黃
必
成
／
台
北
報
導

　

立
法
院
內
政
�
司
法
及
法
制
委
員
會
十
九
日

聯
席
審
查
攸
關
大
新
竹
合
併
升
格
的
地
方
制
度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國
民
黨
立
委
一
早
占

據
主
席
台
�
朝
野
黨
團
經
過
協
商
獲
致
共
識
�

臨
時
會
不
處
理
地
制
法
�

　

根
據
立
法
院
公
布
的
本
週
臨
時
會
議
程
�
內

政
委
員
會
召
委
�
民
進
黨
立
委
吳
琪
銘
已
安
排

十
九
�
二
十
日
排
審
民
進
黨
立
委
柯
建
銘
等
人

所
提
的
地
制
法
第
四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以
及

國
民
黨
立
委
費
鴻
泰
等
人
所
提
的
地
制
法
第
七

條
之
一
修
正
草
案
�
國
民
黨
團
昨
天
突
襲
會
議

室
�
一
早
就
先
占
據
主
席
台
；
並
揚
言
堅
守
四

天
�
強
調
若
民
進
黨
團
硬
幹
�
將
拒
審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

　

國
民
黨
團
書
記
長
陳
玉
珍
上
午
在
臉
書
寫
下

�
清
晨
六
時
許
�
國
民
黨
先
發
部
隊
於
內
政
委

員
會
集
結
�
反
對
地
制
法
成
為
﹁
帝
﹂
制
法
�

並
反
對
民
進
黨
打
算
用
人
數
優
勢
強
行
讓
﹁
一

字
修
法
﹂
過
關
�

　

上
午
九
時
後
�
擔
任
吳
琪
銘
未
宣
布
開
會
�

國
民
黨
立
委
在
主
席
台
聚
集
�
高
喊
﹁
反
對
浮

濫
修
法
�
行
政
院
提
出
版
本
﹂
�
現
場
一
陣
混

亂
�
國
民
黨
立
委
賴
士
葆
抨
擊
�
民
進
黨
團
打

算
將
地
制
法
強
渡
關
山
送
出
委
員
會
�
但
地
制

法
不
能
只
有
柯
建
銘
的
版
本
�
痛
批
這
樣
的
惡

法
絕
對
不
能
送
出
委
員
會
�

　

上
午
九
時
十
八
分
�
民
進
黨
團
總
召
柯
建
銘

與
吳
琪
銘
等
進
入
會
議
室
�
柯
建
銘
向
國
民
黨

團
總
召
費
鴻
泰
表
示
�
若
沒
行
政
院
版
本
就
不

能
審
查
的
話
�
那
立
委
等
於
自
廢
武
功
�
費
鴻

泰
表
示
�
﹁
這
端
看
什
麼
事
情
�
攸
關
國
土
規

劃
重
大
爭
議
�
難
道
能
沒
有
政
院
版
嗎
﹂
？　

　

柯
建
銘
表
示
�
民
眾
黨
和
時
代
力
量
配
合
國

民
黨
綁
架
總
預
算
�
占
據
主
席
台
�
這
再
清
楚

不
過
�
地
制
法
修
改
一
個
字
導
致
群
魔
亂
舞
全

部
現
身
�
國
民
黨
自
掘
墳
墓
�
民
眾
黨
與
時
力

則
是
陪
葬
的
兵
馬
俑
�

　

立
法
院
長
游
錫
堃
下
午
召
集
朝
野
黨
團
協
商

獲
致
相
關
共
識
後
�
未
進
一
步
處
理
一
一
一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待
協
商
提
案
�
隨
即
散

會
�
游
錫
堃
宣
布
�
今
天
下
午
二
時
繼
續
開
會

協
商
總
預
算
案
� 

︵
相
關
新
聞
刊
A3
︶

　↑立法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十九日聯席審查攸關大新竹合併升格的地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國

民黨立委費鴻泰（前右二）等人一早就集結占據主席台，表達反對地制法成為「帝」制法。圖前右為無黨

籍立委高金素梅。 （中央社）

中
常
會
召
開

避地方初選分裂 朱:儘快協調
　

記
者
王
超
群
／
台
北
報
導

　

國
民
黨
十
九
日
召
開
中
常
會
�
中

常
委
建
議
為
避
免
年
底
地
方
選
舉
出

現
分
裂
�
提
名
權
應
盡
量
集
中
由
黨

中
央
協
調
處
理
；
黨
主
席
朱
立
倫
說

�
國
民
黨
禁
不
起
初
選
波
折
�
會
儘

快
協
調
�
他
並
指
出
�
民
進
黨
不
應

用
惡
意
的
政
治
追
殺
與
抹
黑
對
待
在

野
黨
地
方
首
長
�
﹁
這
一
類
的
雙
重

標
準
�
我
們
絕
對
不
能
接
受
﹂
�

　

朱
立
倫
指
出
�
中
二
補
選
後
的
台

中
市
�
民
進
黨
對
於
市
長
盧
秀
燕
不

斷
地
攻
擊
抹
黑
�
用
尚
未
完
成
都
市

計
畫
的
區
段
徵
收
案
意
圖
混
淆
視
聽

�
造
成
社
會
誤
解
�
他
強
調
�
尚
未

完
成
都
市
化
的
區
段
徵
收
案
不
是
市

地
重
劃
�
民
進
黨
卻
故
意
用
這
樣
的

角
度
去
抹
黑
�
追
殺
；
同
樣
的
�
這

兩
天
民
進
黨
對
於
雲
林
縣
長
張
麗
善

家
裡
用
地
的
攻
擊
�
也
完
全
不
合
比

例
原
則
�
目
的
就
是
要
達
到
渲
染
�

烏
賊
式
的
效
果
�

　

中
常
會
昨
天
也
通
過
第
二
十
一
屆

第
一
任
中
常
委
選
舉
時
程
及
作
業
細

則
�
二
十
七
�
二
十
八
日
領
表
登
記

�
三
月
五
日
投
開
票
�
三
月
八
日
前

公
告
當
選
名
單
�
中
常
委
選
監
委
員

會
八
日
前
通
過
候
選
人
資
格
審
查
�

候
選
人
可
於
十
九
日
至
三
月
四
日
進

行
十
四
天
競
選
活
動
�

　

此
外
�
對
於
即
將
舉
行
的
中
央
委

員
及
其
後
的
中
常
委
選
舉
�
朱
立
倫

指
出
�
近
日
疫
情
再
起
�
大
型
聚
會

都
取
消
�
黨
中
央
原
本
要
辦
的
尾
牙

也
取
消
�
在
中
央
委
員
及
中
常
委
選

舉
期
間
�
要
以
防
疫
為
優
先
考
量
�

　

與
會
者
轉
述
�
中
常
委
謝
坤
宏
�

沈
智
慧
等
人
在
中
常
會
中
指
出
�
希

望
接
下
來
不
要
出
現
太
多
初
選
分
裂

情
形
�
建
議
提
名
權
盡
量
集
中
由
黨

中
央
協
調
處
理
�

　

朱
立
倫
表
示
�
國
民
黨
禁
不
起
初

選
波
折
�
會
儘
快
協
調
�
農
曆
年
後

提
名
小
組
會
集
中
火
力
�
支
持
各
縣

市
最
強
的
選
將
�
把
國
民
黨
的
內
耗

降
到
最
低
�
火
力
集
中
到
最
大
；
在

地
方
議
題
上
�
會
以
民
生
為
主
�

國
民
黨
有
共
同
目
標
�
針
對
民
生

議
題
發
表
整
體
論
述
�

　

朱
立
倫
也
於
中
常
會
上
致
送
聘

書
予
新
一
屆
中
央
廉
能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尹
啟
銘
�
他
指
出
�
廉
能
是

國
民
黨
對
從
政
同
志
的
要
求
�
國

民
黨
會
持
續
秉
持
廉
能
原
則
�
讓

民
眾
有
感
�

　

朱
立
倫
強
調
�
國
民
黨
尊
重
司

法
�
但
民
進
黨
不
應
以
惡
意
的
政

治
追
殺
與
抹
黑
對
待
在
野
黨
的
地

方
首
長
�
國
民
黨
絕
對
不
能
接
受

雙
重
標
準
�

　

↑
國
民
黨
主
席
朱
立
倫
於
中
常

會
上
致
送
聘
書
予
新
一
屆
中
央
廉

能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尹
啟
銘
�

︵
國
民
黨
提
供
︶

　

記
者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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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碧仲:謀殺罪該怎麼判?


